万年县财政局关于万年二小、万年三中临时办学点

桌椅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YWNZB2021-002）

的投诉处理决定书
万财购投诉〔2021〕5号
一、项目编号：JXTYWNZB2021-002
二、项目名称：万年二小、万年三中临时办学点桌椅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盟辉实业有限公司，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株良镇湖边村邹家巷小组，法定代表人：易林军。
被投诉人1：江西文新教学设备有限公司，地址：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株良镇工业园区。
被投诉人2：江西腾扬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地址：上饶市星河国际3号楼1105。
采购人：万年县教育体育局，地址：上饶市万年县建业大街。
四、基本情况

万年二小、万年三中临时办学点桌椅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TYWNZB2021-002）于2021年8月5日发布招标公告，于2021年8月12日发布变更公告，于2021年8月17日开标。江西盟辉实业有限公司于2021年8月20日向万年县教育体育局对采购项目提出质疑。万年县教育体育局于2021年8月23日作出《质疑答复函》。江西盟辉实业有限公司对万年县教育体育局的质疑回复不满意，于2021年9月3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经依法审查，本机关已受理，被投诉人在法定投诉期内已作出书面情况说明，现本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江西腾扬招标咨询有限公司声称样品升降片上的LOGO一致不是品牌，是同一型号的压模机造成的，事实上压模机的型号不会在产品上显示，这是常识。下面也有附市面上的常规升降片的截图佐证，我公司愿意承担调查组的出差费，来中标供应商及相关厂家调查，只有同一厂家的压模机的模具才会出现这样的分辨厂家产品的情况，而模具是每个厂家定制的，（模具事情可以来厂查证）而且本次中标的商标不是中标公司江西文新教学设备有限公司的名文，而是江西新达工贸有限公司的新正玉，有巨大的虚假应标的嫌疑，也说明中标供应商有拿几家公司进行围标的能力。
被投诉人江西文新教学设备有限公司称:
关于样品“升降片LOGO”，我单位提供的样品是江西新达工贸有限公司所制造的，其中课桌、凳所采用的升降片是从永康市前仓鸿来校具配件厂购买的通用款式产品，不存在品牌标识。我单位在本次谈判响应中，具有江西新达工贸有限公司的合法授权，并无虚假应标，更不存在围标行为。
被投诉人江西腾扬招标咨询有限公司称:

经过核查，江西文新教学设备有限公司在本次谈判响应中，具有江西新达工贸有限公司的合法授权（详见谈判响应文件），并无虚假应标，也不存在围标行为。

关于“升降片的LOGO”的问题，采购人在投诉人质疑过程中已做出答复。

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供应商质疑、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经调查：
1、关于升降片“LOGO”的问题，经核查各供应商的投标文件，所有参与投标的供应商所投产品的品牌都不一样。此次投标样品升降片“LOGO”看起来相似，假设升降片“LOGO”一样，也只能说明供应商是从市场上采购了同一厂家生产的升降片配件，升降片作为课桌的配件，在市面上很容易买到，无法证明使用了同样“LOGO”的升降片配件的课桌就是同一品牌产品。
2、关于所投产品品牌的问题，经核查本次江西文新教学设备有限公司所投产品的品牌（新正玉）具有江西新达工贸有限公司的合法授权。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87号）第三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二）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四）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五）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六）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投诉人提供的事实依据无法证明本项目存在以上串通投标行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经本机关研究决定：
驳回投诉人的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万年县人民政府或上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万年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万年县财政局
202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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